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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达到一个决定性阶段，而专家小组历次提出的报 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 H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

告，尤其是最近千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印发的报 结盟国家外长会议＄继续支持本宜言，

告，＠已经使整个工作达到现在就可以采取实际步骤

来试验和改善拟议的汇报表格的地步，

1. 请秘书长在一个具有军事预符方面经验的从

业员特设小组协助下：

(a) 取得属千不同区域、井且代表不同的预算

和会计制度的国家的自愿合作，将拟议的汇报表格作

一次实际试验；

(b) 评价实际试验的结果；

(C) 拟订进一步改善和应用汇报表格的建议；

2. 请秘书长向军事预符特设小组提供它认为必

要的协助；

3.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

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4. 决定将题为＂裁减军事预样＂的项目列入大会

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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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/68. {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》

的执行情况匈

大会，

回顾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32 (XXVI) 号

决议内«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宜言汃又回顾一九七

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2992(XXVII) 号、一九七三年十

二月六日第 3080 <XX VIII) 号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

日第 3259A<XXIX) 号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

3468(XXX) 号、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1/88

号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 H 第 32/86 号和一九七八

年六月三十日第 S - 10/2 号等决议，

鼓舞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

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＠和一九

@A/32/194 和 Add.I 。

＠并参行第 I· 衣， B.2, 办 33 1-118 号决心。

＠参存 A/33/118 。

重申其信念：促进«宣言））目标的具体行动，将对

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，

对大国为了争霸而加强其军事存在，导致该区域

紧张局势的加剧，深感忧虑，

认为由于大国争霸而在印度洋继续维持军事存

在，连同这种军扛存在可能发生竞争性升级的危险，

因此更迫切盂要采取及早执行《江布印度洋为和平区

的仅言叶的实际步骤，

又认为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内各国的合

作，以确保本地区内具备灯i言））所想甲的和平与安全

的条件，并确保沿海国和内陆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

又认为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

在考虑到大会的审议经过和各项有关决议以及确保维

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个的盂耍之后，已注意到关于在

印度汗地区建立和平区的提案，＠

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

国已就双方在印度洋的军扛存在开始进行会谈，而该

两国曾经常将会谈进行情况通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，

但对会谈现已中断，表示遗憾，

回顾其第 32/86 号决议，其中决定在适当时日在

纽约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，

1. 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

众国关千双方在印度详的军＇µ存在问题的会谈应毫不

迟延地子以恢复；

2. 再次请至今尚未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进行有

效合作的各大国和其他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，

尽速同委员会就«甘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））的执行

进行协商

3.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@, 特别是其中关

＠参石 A/33/206 。

岱弟 S-JO 2,.）决议，弟 64(b) 段。

秒«人会正式记求，弟二 I·:．加会议，补编弟 29 勺》 (AI
33 29 个11 Corr.]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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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为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作出必要准备所

应采取步骤的第三节；

4. 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三日在纽约

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，作为朝向遵照一九

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 2832 CXXVI) 号决议所载

《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可而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

的下一个步骤；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与会国

名单已载千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©、

第三十届会议＠和第三十三届会议念的报告，并决定

其他不属于此类但曾参加或表示愿意参加委员会工作

的国家，经委员会的邀请，也可参加这次会议；

5. 决定由执行筹备委员会职务的特设委员会为

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作出必要的准备，而

委员会得于必要时为此目的设立非正式工作组；

6. 演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向大会第三十

四届会议提出报告，

7. 演秘书长为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作出

必要的安排，包括编制必要的背景资料、有关文件和

简要记录，并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，

包括编制简要记录，

8.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总任

务，

9. 清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捉出详

尽的工作报告。

大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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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/69. 世界裁军会议

＠同上，《第二十八屈会议，补编~ 29 号HA 9029) ，附
件一，．第 5 段。

今同上，《第三十屈会议，补编绾 29'·｝» (A 10029) ，给

29 段。

＠同上，《第三十三届会议，补编沦 29 号» (A 33129 和

Corr.I) ，第 27 段。

回顺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33 CXXVD 

号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930 CXXVII) 号、

一九七飞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183 (XXVIII) 号、一九

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0 (XXIX) 号、一九七五年十

勹月十一日第 3469 (XXX)号、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

十一日第 31/190 号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/

89 号等决议，

重申其信念：裁军谈判的成功对全世界人民具有

重大的利益， 一切国家郝应能协助采取旨在达到这项

目标的措施，

再度强调其估念：经过充分准备并在适当时机召

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，将能促进这种目标的实现，

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目

标，

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，＠

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«最后文件））匈第 122 段

决定：应在最早的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

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，

I. 延长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

限；

2. 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因家的代表保

持密切接触，以便随时获悉各国的态度，同时也与所

有其他国家保持密切接触；并请特设委员会审议任何

可能向其提出的打关评论和意见，特别要铭记大会第

卜届特别会议«最后文件»第 122 段的规定；

3. 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

份报告；

4. 决定将题为“世界裁军会议”的项目列入第三

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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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同/·., «补编办 28 勺~(A 33'28) 。

$：书 S-102\)决议。


